
新竹市立富禮國中 113學年度 

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

中輟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

學輔導工作原則(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14538B 號令修

正)。 

（二）新竹市政府 112年 12 月 29日府教學字第 1120199383 號

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升輔導人員中輟輔導相關知能。 

  (二)整合課程教學專業知能，發展中輟教學學習模式。 

  (三)加強中輟之虞學生輔導，化解青少年發展危機，提升其適應

能力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(三)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

四、辦理時間：113年 12月 2 日（星期一）09:00-16:00。 

五、辦理地點：新竹市東門國小教師研習中心四樓會議室。 

六、參加人員：預計 60人。 

（一）新竹市國中小中輟業務承辦人或相關人員。 

（二）各校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。 

七、研習課程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註 

8：50-9：00 報到 富禮國中  

9：00-12：00 
如何預防中

輟相關議題 
吉靜如保護官  

12：00-13：00 午餐 富禮國中  

13：00-16：00 
如何預防中

輟相關議題 
吉靜如保護官  

16：00-16：30 綜合座談 教育處  

八、報名日期：於研習活動當日前至新竹市教師研習護照網報名。 

九、活動經費：如概算表。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教育部專款



補助。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研習活動者，核發研習時數 6 小時。 

十一、其它：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（差）假登

記。 

十二、獎勵：於活動圓滿完成後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由市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。 


